13 但以理書：但以理再次解夢4:16~37
1、 但以理書第四章的結構與鋪陳
（一）尼布甲尼撒的夢：從懸念到高潮的敘事技巧
1. 開場與最終結局的鎖定
《但以理書》第四章的敘事結構非常精巧。整章故事幾乎都採用尼布甲尼撒王本人的視角（第一人稱）來親自講述，這給人極高的真實感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除了開頭的引言，故事一開始和結尾都直接鎖定在一個「不太可能」的結果上：王對至高神的讚美。這使得故事從一開始就設下懸念：一個驕傲的外邦君王，是如何經歷一連串事件，最終達到這個謙卑的結局？
2. 層層鋪陳的懸念手法
王的親身見證採用了與第二章解夢類似的戲劇性手法，讓讀者的好奇心被層層吊起：
(1) 情感優先： 國王不是直接說夢的內容，而是先描述這個夢對他造成多大的恐懼與衝擊，讓讀者先感受到壓力。
(2) 賢士無能： 接著是宮廷的賢士們束手無策，無法給出解釋，進一步凸顯問題的嚴重性和但以理的重要性。
(3) 信息衝擊： 輪到但以理時，王也沒有先講他解夢的內容，而是先透露這信息對但以理也造成了極大的震驚，暗示夢境的含義極其嚴肅和可怕。
(4) 對比製造張力： 即使在解夢之前，王還要再複述一遍夢境。夢中大樹的
繁榮和正面意象，與但以理即將揭示的懲罰信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製造戲劇性的張力。


3. 結構圖：
經文    內容	                   敘事視角
3:31	書信引言	（國王發信）
3:32	開篇告白引言	（國王）
3:33	讚美詩般的告白	（國王/第一人稱）
                 1–15	夢境報告	（國王/第一人稱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–2 夢境發生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–6 尋求解夢者（宮廷競爭）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–14 夢境內容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–9 夢中的大樹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–14 守望者在夢中的介入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向但以理提出請求	
                 16–24	 夢境的詮釋	（但以理/第三人稱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開場祝願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–23 詮釋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–19 樹的詮釋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–23 守望者信息的詮釋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結尾勸誡	
                 25–30   應驗的報告	（第三人稱）
31–33	結尾告白引言	（國王）
34	讚美詩般的告白	（國王/第一人稱）
＿＿＿＿
** 此結構圖摘自丁道爾注釋書

二、但以理書4:16~27經文解析
（一）4:16~18 這幾節經文在說明以下幾點事項：
1. 審判的內容與期限
尼布甲尼撒王將面臨的懲罰是心智的徹底改變，他將喪失人類的理智，像野獸一樣生活。這種狀態會持續一段「七期」的時間（這七期的意思有爭議，主流說法認為這「應該是代表一段完滿的期間」，但七十士譯本翻譯成「七年」），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完整期限，標誌著上帝懲罰的結束和王可能恢復的轉機。
2. 諭令的權威與發布者
這項審判命令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，來自於「守望者」和「聖者」（大概就是天使群體成員）所下的決定。天使是受造物，扮演的角色是服役的靈體，協助上帝管理宇宙和執行祂的旨意，但他們並不參與最終的決策。
3. 第四章的核心主權信息
這段經文發布命令的最終目的，是要向世人證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：至高神才是人類國度的真正主宰。世間君王的權力都源於祂，君王不過是被造的僕人。任何驕傲自大、顛倒主從關係的君王，都將面臨被降卑的下場。這也確立了第四章的中心思想：上帝是萬王之王，祂的統治在任何時候都掌管著世界的歷史。
（二）4:19~22 這幾節經文是在說明「但以理解夢的反應與技巧」。
1. 驚訝與親近的關係
可以想像，但以理面對這則對王不利的預言時，感到極度震驚和不安，以至於他遲疑了片刻才開口。這反映了信息本身的嚴重性。不過，從這一章中其他地方（如第 9 節）可以看出，王與但以理之間的關係相當良好且親近，這使得王能鼓勵他直言不諱。但以理甚至表達了希望這個惡兆能夠轉向王的敵人的願望（第 19 節），顯示了他對王的憂心。
2. 巧妙的緩衝與表達技巧
但以理深知信息的可怕衝擊，因此他運用了巧妙的溝通策略來緩和王的震撼。他並沒有直接點出懲罰，而是先重複了夢中有利於王的部分細節（第 20、21 節），以此作為鋪墊。接著，在指出「王啊，這就是指您」（第 22 節）的同時，他同時強調了王過去的偉大、權勢和統治的威嚴。這種先讚美、後點破的表達方式，大大減輕了可怕預言可能帶來的直接衝擊和王可能產生的憤怒反應。
（三）4:23~27 這幾節經文在描述：但以理如何轉述命令、審判的意義、以及他對王的勸誡。
1. 權柄的歸屬與超越媒介
但以理在轉述審判命令時，採取了精簡和升級的策略。原本由「守望者」和「聖者」發出的命令（第 17 節），在但以理的口中直接變成了至高者（上帝）的命令（第 24 節），越過了天使這個中間媒介。這強調了命令的至高權威，避免將焦點停留在天使身上。
2. 懲罰的意義與恢復的條件
樹的倒塌象徵尼布甲尼撒將與人類社會隔絕。與其他狂亂者不同，他表現得相對平和，與牲畜一同吃草。這懲罰的目的是讓他學習一個核心真理：「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」（第 25 節）。只要王能承認這個事實，他的神智就能恢復，並重獲王位。這暗示王仍掌控著恢復的「鑰匙」。正如金屬圈保護樹的殘株一樣，只要尼布甲尼撒能明白「諸天（即上帝）掌權」（第 26 節），他的王位便會安然保留。經文在此處使用了「天」作為神的代稱，這在舊約中是罕見的，但後來在猶太教文獻（次經）和新約（如馬太福音的「天國」）中則非常常見。
3. 先知式的勸誡與行為改變
但以理勸勉王要立即採取行動來改變命運，這與舊約先知（如阿摩司）的風格一致。他的預言帶有「可轉圜」的成分：王可以藉由「施行公義，斷絕罪過」（第 27 節）來延長他的國位。這並不是宿命論，而是鼓勵人改變生活方式。
這不是說王能透過「好行為」來拯救自己，而是藉由改變生活模式，證明他已經接受了但以理所宣講的真理。但以理特地提到「憐憫窮人」，因為這屬於王的權力範圍內的不公義問題，是王可以立即匡正的。
4. 「公義」的爭議與選擇
經文中的「施行公義」在古希臘文譯本（七十士譯本）中曾被譯為「施捨」，而「斷絕」則被譯為「彌補」。這種翻譯暗示了透過慈善行為來積累功德的教義，這在後來的神學爭論中（如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）成為核心議題。然而，動詞的原意更傾向於「斷絕舊習慣」並「做對的事情」。無論如何，王顯然沒有將這些警告和勸誡付諸行動。

三、但以理書4:16~27經文釋義
（一）夢境的懲罰與王權的真相
尼布甲尼撒王夢中的大樹，象徵著他本人和他所統治的巴比倫帝國。這夢預示了極其嚴厲的懲罰：王將會喪失理性與人性，像野獸一樣在野外生活一段「七期」的歲月，身體被露水沾濕，這是對他極度驕傲的審判。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讓他明白，世間的權力都是暫時的，真正的統治者是「諸天之上」的上帝。人類是按上帝形象所造，擁有心智與道德，而王將「從人變為獸」則暗示他將失去這種神賦予的特質。
（二）守望者的職責與但以理的勸誡
傳達這個不可更改之判決的是一群被稱為「守望者」的天使。他們是上帝的使者，負責監督世事，確保神的旨意正確且準確地實現。但以理在解釋這個可怕的夢境後，對王展現出極大的尊重與憂慮。他巧妙地利用這個機會，提出一個轉圜的機會：如果王能停止犯罪，並開始對窮人施憐憫、行公義，或許可以延長他的國位。這段勸誡顯示了但以理對以色列道德律法的尊重，並指出王雖然偉大，卻忽略了作為統治者對社會弱勢群體的責任。
（三）審判的雙重意涵與復位
夢境的解釋具有雙重目的：第一， 既然這棵大樹的威勢舉世皆知，那麼它的倒塌和審判就能向所有國家宣告，唯有上帝是至高無上的主宰。第二， 讓世人看見，上帝將權柄賦予祂所選的人，即使是尼布甲尼撒這樣的異教君王，最終也必須在被降卑後承認自己能力的極限，從而體會到天國掌權的道理。夢中，樹根被銅圈和鐵圈箍住，象徵著懲罰過後，王會成功復位，但這復位的前提是他必須真正明白審判的目的。
（四）國王的困境與歷史爭議
經文暗示，尼布甲尼撒在遭受審判的過程中，可能經歷了類似「變獸妄想症」的精神疾患。儘管王是傑出的建築家、政治家和軍事家，創立了輝煌的巴比倫，但他因驕傲和壓迫窮人而罪孽深重。儘管有眾多證據顯示他的偉大，但他生命的最終走向仍由至高神掌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關於他精神失常的歷史記載不多，且有些晚期傳說可能將他的故事與另一位巴比倫國王（拿波尼度）的患病經歷混淆。

四、但以理書4:28~37經文解析
（一）4:28~30 這幾節經文在描述「尼布甲尼撒王在懲罰降臨前的心態」。
1. 驕傲的頂點與狂言
在但以理發出警告之後，過了大約十二個月，尼布甲尼撒王仍未悔改。他走在巴比倫城中，面對這座耗費他畢生心血所建造的宏偉城市，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。從人類的角度來看，巴比倫城確實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傑出成就。然而，王卻自負地宣稱這一切偉業都完全歸功於他個人的「大能大力」。
2. 忽略公義與壓迫的諷刺
當王誇口是「他所建造」時，這番話帶有一種諷刺意味。那些真正參與城市建設的勞工和百姓，如果對王的自我吹捧感到不滿甚至嘲諷，是很可以理解的。因為王雖然是傑出的建築家，但他透過壓迫百姓的方式來達成這些成就，這大大玷污了他的榮耀。這種只顧自己功業、忽略社會公義的心態，正是尼布甲尼撒遭受懲罰的典型原因。
（二）4:31~33 這幾節經文在描述「審判應驗與病狀細節」。
1. 驕傲時刻，宣判降臨
尼布甲尼撒王因持續的驕傲而引來了上帝的宣判。當王在讚嘆自己的功業、「話語仍在口中」（直譯）自我誇耀時，一個來自天上的聲音立刻打斷了他。這個聲音是至高神的天使所發出，直接點名呼喊「尼布甲尼撒王啊」，清楚地確認了懲罰的對象，同時應驗了先前夢境的預言。宣判的內容直截了當：「你的王權已經離開你了。」
2. 從王座到荒野的巨變
王立刻失去了他的尊貴地位，從萬人之上被貶低，必須離開人群，與野地的動物共同生活，像牛一樣吃草，並且要經歷那段象徵性的「七期」時間。
3. 病狀的目擊者描述
作者對王發病後的狀態進行了極為細膩且生動的描寫，顯示出這很可能是一位目擊者的回憶：
(1) 心智轉變： 他的人類心智變成了野獸的心態。
(2) 外觀改變： 他的外表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，頭髮長得像鷹的羽毛，指甲長得像鳥的爪子。
4. 歷史傳說的佐證
早期的教會史學家猶西比烏曾記載，根據迦勒底（巴比倫）當地的傳說，尼布甲尼撒王曾被神明附體，並在王宮的屋頂上預言巴比倫國將在波斯之後滅亡，隨後就消失無蹤。這類記載與聖經中王精神失常的事件有相似之處。
（三）4:34~35 這幾節經文在描述「尼布甲尼撒王恢復後所唱的讚美詩」。
1. 讚美詩的來源與內容轉化
尼布甲尼撒王恢復後所唱的這首讚美詩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讓人聯想到《詩篇》和《以賽亞書》等舊約經文。乍看之下，這首詩歌可能與整個故事有些許不協調，但其實它極具意義。王將原本用於世俗君王（如第二章）的宮廷讚頌語，現在專門用來形容永恆的上帝。
有趣的是，其他信仰（例如崇拜月神辛的人）雖然也有華麗的詞彙來讚美他們的神明，但尼布甲尼撒的詩歌並未拘泥於固定的儀式或形式。他發自內心地感到自己甚至沒有資格去質疑或詢問真神的用意，這使得他對上帝充滿了真實的崇敬。此外，他還承認存在著一個超越他巴比倫帝國的屬天國度，並表示對其效忠。
2. 信心與理智恢復的關係
這段經文最核心的洞察點是：實踐信心與恢復理智之間存在直接關聯。
(1) 病前的驕傲與錯覺： 當尼布甲尼撒驕傲自大的時候，他覺得整個世界都應該以他為中心運轉。在遭受疾病的羞辱之前，他從未意識到這種想法是多麼不切實際且荒謬。
(2) 恢復的基礎： 國王的神智得以健全，始於他對自我價值的客觀和實際評估。換句話說，當他放下以自我為中心的幻想，開始承認至高神的真實主權時，他的理性才真正回歸。
因此，這次懲罰讓尼布甲尼撒從一個自以為是神的人，變成一個對自己有正確認知、謙卑敬畏真神的人。
（四）4:36~37 第 4 章結尾處是尼布甲尼撒王最後的宣告，並對他自己悔改的深度提出了質疑。
1. 恢復與自我中心的殘留
尼布甲尼撒在遭受懲罰後，奇蹟般地恢復了理智、尊榮和國位。然而，他從這次教訓中學到的功課有多深刻，仍值得審慎思考。因為在他的宣告中，再次出現了以自我為中心的語氣，這表明他一生固有的思維模式是難以徹底改變的。
2. 稱謂的疏離感
國王在表達謙卑時，使用了「我恭敬天上的王」這樣的稱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「天上的王」這個稱謂在聖經中是獨特的用法，而「天」作為上帝的代名詞也是本章的一個特別用語。雖然這正式承認了上帝的至高權能，但這種帶有距離感的稱謂，可能暗示著國王仍然將上帝視為某種被隔離或疏遠的存在。
3. 悔改的真實性存疑
尼布甲尼撒在《但以理書》中的這段最後陳詞，雖然表面上正式承認了上帝的權能和公義，但學者們普遍認為，其表達出的悔改和真實的信心仍然有所不足。他的宣告可能更多是基於對神能力的畏懼與事實的承認，而非內心本質的歸信。
4. 神掌管一切的見證
儘管國王的悔改深度存疑，但這些故事生動地描繪了一個核心真理：上帝掌控著人類生命中的所有事件。祂不僅掌管信徒，也掌管不信者的生命與命運。上帝的旨意必然會成就，祂會為自己留下見證，因為祂的終極目的是希望萬人都能明白真理。

五、但以理書4:28~37經文釋義
（一）驕傲帶來的瞬間毀滅
尼布甲尼撒王無視但以理的警告和規勸，災難在不到一年內降臨到他身上。當時他正處於功業的巔峰，巴比倫城門、王宮、空中花園等建築已然竣工。他看著自己的成就，狂妄地宣稱這一切都是他「偉大的力量」所建立，目的是彰顯他個人的威嚴與榮耀。這種自視為神的狂言，使他成為繼古時建造巴別塔的人、埃及法老之後，又一個「驕傲導致毀滅」的典型案例。上帝的「守望者」（天使）密切監視著他的言行和心思，當他達到榮華的頂峰並口出狂言時，神便宣告了對他的棄絕。
（二）懲罰的描繪與帝國的本質
經文以驚人的細節描繪了尼布甲尼撒遭受的懲罰：他的心智從人變為野獸，外表也隨之出現獸類的特徵。這與第二章中他作為偉大「金頭」的形象形成強烈反差，也暗示了巴比倫帝國內在的邪惡本質，即第七章中將會以「獅子」等野獸來代表帝國。值得玩味的是，王失去了人心智，而第七章中的獸最終卻得了人心，暗示著一種恢復和轉變的可能性，也預示著他將以謙卑的人類心智重新統治。
（三）首尾呼應與時間的諷刺
本章的結尾以王的讚美和認罪，呼應了開頭的三節經文，形成了完美的結構循環。儘管「七期」的確切時間長度未明確說明，但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：這位曾迫使以色列人流亡七個「十年」（七十年）的君王，如今也被迫離開人群達「七期」之久，直到他內心的驕傲被完全磨去。在這段痛苦的時間裡，以及恢復神智之後，他對至高神有了深刻的認識，並從神那裡重新認識了自己。
（四）領悟上帝的永恆主權
王最終明白了上帝是「活到永遠」的，祂掌管的國度是永恆不變的。他親身體會到人類生命的短暫和權勢的虛幻，因為在他最狂妄自大的時刻，他的一切榮耀都被瞬間奪走。他意識到，儘管世人曾仰賴他，但这並不能讓他成為神，也沒有賦予他壓迫窮人、過罪惡生活的權利。王也明白了至高者不僅統治世人，也統管那些執行祂命令的天使。他過去曾拒絕聽從但以理的智慧勸誡，錯誤地以為犯罪也不會失去國位。
（五）公義的結局與謙卑的必要性
最終，上帝所預言的懲罰完全應驗了，但同時，讓王重獲榮耀和國度的旨意也如期實現。上帝達成了祂的目的，尼布甲尼撒真正明白了掌權的是神。王坦誠，上帝的一切作為都是「公平而真實」的。上帝能夠將心高氣傲的人降為卑微，甚至將偉大的國君變成吃草的野獸。在「天上的王」面前，任何人類的驕傲都是不被容許的。


